
 

 

议题 4.7 CX/CAC 25/48/9 

2025 年 10 月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 

2025 年 11 月 10-14 日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各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1. 请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本文件第 1 部分所列提交供最终通过的标准及相关文

本，其中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标签规定（在必要时）已经得到通过。 

2. 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注意到，卡斯蒂利亚露露果区域标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已提交供在步骤 5/8 通过，但由于食品添加剂规定的批准工作仍在进行中，该标准

将在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审议之后，在食典委会议上审议1。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

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批准了卡斯蒂利亚露露果区域标准（奎东茄）草案中经修订的食

品添加剂规定2，随后该区域标准可提交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审议通过。 

3. 还请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注意，虽然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

届会议和近东协调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分别最终确定了速冻饺子3 和阿拉伯枣馅饼4 

区域标准，但这两项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标签规定尚待批准。此外，尽管近

东协调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商定将《咸酸奶区域标准（近东）》（CXS 332R-2018）

中的食品添加剂规定提交食典委通过5，但这些规定仍有待批准。 

                                                      
1 REP24/CAC，第 102 段 

2 REP25/FA，第 53 段 

3 REP25/ASIA，第 104（i）段，附录 VII，（A 部分) 

4 REP25/NE，第 47 段，附录 IV 

5 REP25/NE，第 31 段，附录 I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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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在通过《分析和采样建议方法》（CXS 234-1999）所载关

于氮折算系数的附件6时，将氮折算蛋白质系数纳入其中。请食典委第四十八届会议

在通过关于氮折算蛋白质系数的附件并将芝麻酱的氮折算蛋白质系数值 5.71 纳入其

中后，通过对《芝麻酱区域标准（近东）》（CXS 259R-2007）和《咸酸奶区域标准

（近东）》（CXS 332R-2018）的修正，增加对 CXS 234-1999 号文件所载关于氮折

算蛋白质系数的附件的交叉引用。   

5. 在审查区域标准中的非零售包装物标签规定时，近东协调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注意

到有六项标准未纳入此类规定，因此按照食典委《程序手册》的建议新增了一条此

类规定。 

6. 食品法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八十九届会议将对亚洲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和

近东协调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成果进行严格审查7。 

第 1 部分－提交供最终通过的标准及相关文本 

标准及相关文本 参考文件 工作号 步骤 

卡斯蒂利亚露露果区域标准（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 

REP24/LAC， 

第 81 段， 

附录 III 

N05-2022 5/8 

在 《 分 析 和 采 样 建 议 方 法 》 

（CXS 234-1999）附件中纳入芝麻

酱的氮折算蛋白质系数值5.718 

REP25/NE， 

第 24（ii）段 
- - 

相 应 修 正 《 芝 麻 酱 区 域 标 准 

（近东）》（CXS 259R-2007）和

《 咸 酸 奶 区 域 标 准 （ 近 东 ） 》 

（ CXS 332R-2018 ） ， 新 增 对 

CXS 234-1999号文件所载关于氮折

算蛋白质系数的附件的交叉引用 

REP25/NE， 

第 24（ii-iii）段 

- - 

                                                      
6 REP25/MAS 第 11（VI）段，附录 III 

7 REP25/EXEC2 

8 见本文件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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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相关文本 参考文件 工作号 步骤 

在以下标准中纳入非零售食品包装物

标签规定：《罐装鹰嘴豆泥和芝麻酱

混 合 物 区 域 标 准 （ 近 东 ） 》 

(CXS 257R-2007)；《罐装柠檬蒜香蚕

豆 区 域 标 准 （ 近 东 ） 》 

（CXS 258R-2007）；《芝麻酱区域标

准（近东）》（CXS 259R-2007）；

《 辣 椒 酱 区 域 标 准 （ 近 东 ） 》 

（CXS 308R-2011）；《芝麻酱哈尔瓦

酥 糖 区 域 标 准 （ 近 东 ） 》 

（CXS 309R-2011）；《枣泥区域标

准（近东）》（CXS 314R-2013） 

REP25/NE， 

第 35（ii）段， 

附录 III，B 部分 

- - 

 


